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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推荐第五届“最美浙江人•最美科技人”的通

知 

各会员单位： 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，深刻

把握创新深化的丰富内涵，加快推进“315”科技创新体系建

设，充分发挥“最美科技人”在奋进“两个先行”、推动高水平

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建设中的引领作用，大力弘扬科学家

精神，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奋进新征程、建功新时代，推动

形成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、尊重创造的价值取向，省科技决

定在全省范围开展第五届“最美浙江人•最美科技人”选树宣

传活动，我会将组织会员单位参加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单位根据《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第五届最

美浙江人最美科技人选树宣传活动的通知》（见附件）规定

的推荐范围、标准、要求，可向本会推荐 1 人。 

二、各单位将《第五届“最美浙江人•最美科技人”推荐

表》、相关佐证材料（荣誉证书、表彰文件等）和近期工作

照 2 张（2 寸），以无纸化方式（推荐材料和佐证材料盖章后



扫描成 PDF）于 4 月 25 日以前报我会秘书处。主要事迹既

要有综合评价，又要有生动实例，字数控制在 2000 字以内。

联 系 人 ： 江 佳 妮 ， 电 话 ： 0571-85212166 ， 邮 箱 ：

416015256@qq.com。 

三、通过各设区市科技局或其他渠道推荐的人选，也可

以重复向我会推荐。 

四、推荐材料需经被推荐人所在工作单位审核、公示、

盖章，我会将根据推荐名额和推荐材料，择优筛选，并报送

给“最美科技人”评选活动办公室。 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第五届最美浙江人最美科

技人选树宣传活动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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